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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隆市政府刻正辦理基隆市學校用地通盤檢討案，其中中和國小

校地面積嚴重不足。適逢鄰近之「基隆市中山安樂及八斗子地區(代天

府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區」(以下簡稱代天府細部計畫區)正進行第二

期市地重劃開發，將可取得西文中小 1 用地，為能減少中和國小學區

內學童通學時間同時推動「以校園為核心的城市改造計畫」政策，本

府於 106 年 10 月 5 日召集「基隆市代天府第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學校

用地位置調整案」研商會議，決議：「本市中和國小校地不足，須調整

本市代天府第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學校用地位置一案，因涉及都市

計畫變更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請重劃區重新檢討本計畫區公共設施

需求，俾供本府都市發展處後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詳附錄一)。 

一、變更計畫緣起 

(一)中和國小校地面積無法滿足學校所需 

中和國小計畫面積 0.4758 公頃，教室建築面積共 4839.37

平方公尺、運動場地面積 900 平方公尺。其中 102 年 8 月正式

啟用中和樓，作為學生教室及辦公處所； 108 年暑假開工曉月

樓，作為教學設備與教室，並提供室內遊戲與運動場所。109

學年度核定班級數為 16 班，學生數 408 人，每生享有面積約為

11.66m
2
(=408 人/4758m

2
)，學區範圍包含中和里及和慶里，已開

發較大型社區計有大慶大城、喜市大廈等(詳圖一）。 

按教育部『國民教育階段學生人數預估報告(108-123 學年

度)』以歷年出生數資料及109年8月底各年齡層人口數為基礎，

配合各年齡層之生存機率與國民教育各年級之修正率，進行學

生數推估，經計算中和國小計畫目標年 125 年學生人數為 341

人，屆時每生享有面積約為 13.97m
2
(=341 人/4758m

2
)，僅較「國

民中小學設備基準」中每生12m
2
的規定稍多，但計畫面積0.4758

公頃未達都市計畫區內國小校地至少 2 公頃之規定，且校地因

過小並無設置操場，已無法完整提供學校應有之機能，進而影

響教學品質，實有遷校需求。 



中和里

大慶大城

2

和慶里
囍市大廈

中和國小

里界(學區範圍)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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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中山區中和國小學區範圍及學校用地分布示意圖圖一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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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藉由遷校並調整西文中小 1 位置以改善中和國小教學環境 

中和國小學區範圍尚包括 2 處未開闢的學校用地(中文小

23 及西文中小 1)。其中，中文小 23 計畫面積 1.1987 公頃，西

文中小 1 計畫面積則為 2.2134 公頃。兩者相較之下，西文中小

1 因採市地重劃取得且計畫面積符合「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最

小設校面積 2 公頃的要求，因此較具開闢效益(詳 

表一)。 

表一  基隆市都市計畫區中文小 23 及西文中小 1 基本條件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今擬將中和國小遷至西文中小 1 則可根本解決中和國小學

區教學環境不足之問題。惟因西文中小 1 位於住宅社區邊緣地

帶，與周邊已開發社區亦相距 1 公里以上，藉由西文中小 1 南

移，除了符合「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校地選擇：以學校為中

心之學區範圍，其半徑以不超過 1.5 公里或徒步通學所耗費之

時間不超過半小時的原則外，其服務範圍亦能涵蓋較多住宅社

區，減少學童通學時間，提升學校服務效能(詳圖一）。 

配合中和國小遷校後除既有社區外，考量未來代天府細部

計畫區開發後引入人口，預估中和國小需服務 870 位學生和 70

位教師及行政人員，以每班 29 人估算，普通教室需 30 間，再

加計其他教學、公共服務…等空間，用地需求面積為 2.1680 公

頃(詳表二)。而遷校後現有的中和國小校地配合市政需求轉型

使用，例如提供托幼、樂齡、長照…等，滿足學校周邊地區的

社區服務與環境需求。 

承上說明，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是

為本計畫之緣起。 

項目 中文小 23 西文中小 1 

計畫面積 1.1987 公頃 2.2134 公頃 

土地權屬 皆為私有土地。 
公有地 1.1316 公頃，私有

地 1.0818 公頃。 

校地面積至少

2 公頃 
不符合 符合 

用地取得方式 一般徵收 市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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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學校空間規劃構想需求表 

各類空間 
需求

間數 
備註 

教

學

空

間 

普通教室 
30 窗戶自然採光、前設黑板牆、 視聽媒體教學

設備，學生儲物空間、智慧化教學設備。 

智能教育空間 2 一站式空間設計，多種主題進行分區設計。 

專科教室 

7 各科專科教室依其教學特性設計教室內相關

配置。(語文教室 1、自然教室 1、資訊教室 1、

音樂教室 1、美術教室 1、表藝教室 1、特殊

教育教室 1 

風雨教室 1 依空間需求設置 

視聽教室 1 多媒體視聽教室 

教師備課區 
1 以容納教師 30 人為原則，辦公區、儲物櫃、

獨立晤談空間、交流室。 

行政辦公室 

13 依不同處室進行需求設置。(校長室 1、教務

處 1、學務處 1、總務處 1、輔導處 1、遊戲

治療室、1 團輔室 1、人事主計室 1、資訊機

房 1、校史室 1、健康中心 1、哺乳室 1、警

衛室 1) 

會議室 
1 為彈性使用空間，需可容納 100 人，具多媒

體播放系統(配置大螢幕、電腦及投影設備)。 

圖書室 
1 規畫借閱區、藏書區、閱覽區與檢索區，設

置投影設備及音響系統供閱讀課程使用。 

公

共

服

務

空

間 

防空避難室、

男女廁所、大

廳梯廳、走

廊、機電設備

空間、停車空

間 

1. 各空間應依法規規定進行設置。 

2. 廁所沖水以省水系統規畫，小便器需考量身高分

別設置，並設置排抽封設施。 

3. 無障礙空間及性別友善空間。 

4. 走廊需間具展示及雨天活動空間。 

運

動

活動中心(藝

文展演空間) 

1 1. 活動中心以容納 1000 人為原則。 

2. 地坪宜採用具彈性之木質地板。 

3. 活動中心內設有籃球場、看台區、器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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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間 

音響控制室。 

4. 藝文展演空間 

戶外球場跑道 
1 躲避球場及 200 公尺跑道，需有良好的排水

設施。 

附

屬 

景觀綠化步道 融合校園周邊地景，兼顧生態教學與校園安全。 

兒童遊戲區 符合兒童遊戲場設置標準的遊戲空間。 

風雨連通道 
依實際需求設置 

資料來源：學校用地遷建校舍委託先期規劃技術服務需求計畫書 

二、變更計畫目的 

本次變更學校用地位置主要目的說明如下： 

(一)藉由遷校以有效舒緩中和國小校地面積不足，提升學校服務品

質。 

(二)縮短學校用地與周邊已開發社區之距離，減少學生通學時間，提

高就學安全及便利。 

(三)調整後之學校用地位處社區核心帶，利於周邊居民日常生活與休

閒使用。 

三、計畫位置及範圍 

(一)相關地理位置 

本次變更計畫位於外木山漁港西側的內木山地區，行政轄

區隸屬基隆市中山區中和里。藉由中和路往南銜接港西連絡道

(台 2 己)，往西南聯結國道 3 號，往東可達基隆港口西岸(詳圖

二)。 

(二)變更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次變更計畫範圍共 2 處(詳圖三及附錄二)： 

1.北側變更範圍 

位於大武崙砲台以東，內木山靶場以西之間，變更土地

包含屬國有地之代天府段 118-2、125-2、126-1、126-2、127、

128-1、130-1、131 等 8 筆地號土地及屬私有地之代天府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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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162 等 2 筆地號土地，面積約為 2.2134 公頃，現行

計畫為學校用地。 

2.南側變更範圍 

位於大慶住宅社區北側、中和路200巷 50弄以西地區，

變更土地皆為私有地，包含代天府段 419(部分)、460-1(部

分)、460-2、463-1(部分)、463-2(部分)、463-3、464(部分)、

465(部分)、465-1、469(部分)、471(部分)、474、474-1、

475、475-2、478、478-1、478-2、479、479-3、480、480-1、

481、481-2、481-3、482、482-1、483、483-1、483-3、483-5、

483-6、484、487、489、490-1、669、670-1 等 38 筆土地，

面積為約 2.1680 公頃，現行計畫為住宅區及公園用地。 

四、辦理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

有左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

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1.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時。 

2.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局）政府得指定

各該原擬定之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辦理之。」。 

(二)本次變更業經基隆市政府 109 年 6 月 4 日基府教國參字第

1090226480 號函認定為本府興建之重大建設及 109 年 6 月 23 日

基府都計貳字第 1090229763 號函同意個案變更(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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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住宅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 
地理位置示意圖 

圖二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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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
住宅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變更範圍示意圖

N

圖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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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 

本次變更範圍係屬民國 102 年 6 月 26 日基府都計壹字第

1020065380 號公告發布實施「擴大暨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第二階段)(簡稱擴大案)」，將全市五處都市計畫區整合為一。 

其中學校用地(西文中小 1)自民國 65 年 11 月 8 日發布「基隆市中

山安樂及八斗子地區」都市計畫以來共歷經 3 次變更，面積 2.2134 公

頃，其中 1.0818 公頃由市地重劃取得，其餘以撥用方式取得(詳表三

及圖四)。 

表三  學校用地變更歷程一覽表 

編

號 
都市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基隆市中山安樂及八斗子地區都

市計畫 

65 年 11 月 8 日基府工都 76901

號 

2 

擬訂基隆市中山、安樂地區都市

計畫，中山區大竿林段一三０等

地號細部計畫並配合變更主要計

畫案 

74年 6月 3日基府工都 28828號 

3 

變更基隆市中山安樂及八斗子地

區主要計畫(代天府附近地區通

盤檢討)案 

91 年 1月 18 日基府工都 006565

號 

4 
擴大暨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通

盤檢討)案－(第二階段) 

102年 6月26日基府都計壹字第

1020065380 號 

資料來源：基隆市政府，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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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用地變更歷程示意圖 

0

N

2 5 10Km

圖四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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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次變更範圍大部分位於代天府第2期自辦市地重劃範圍內(詳

圖五)，水土保持計畫於 98 年 4 月 30 日業經核定，後續配合現地高

程、整地行為，辦理水土保持計畫第 1 次變更設計並經基隆市政府

106 年 10 月 5 日基府產工貳字地 1060244850 號函核定在案。目前配

合地質敏感地進行調整辦理水土保持計畫第 2 次變更設計中。現況

整地工程尚在施作(詳圖六)。 

(一)北側變更範圍 

北側變更範圍位於代天府第 2 期自辦市地重劃範圍者，現

況配合整地工程順平地形，上方覆蓋草生植被；其餘則是維持

既有山林風貌。 

(二)南側變更範圍 

南側變更範圍依據水土保持計畫辦理整地工程並布設相關

水土保持設施，配合現地高程及計畫道路現況整地為3個平台。 

二、土地權屬 

本次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多為私有土地，詳細內容說明如下(詳表

四及圖七): 

(一)北側變更範圍 

變更範圍面積約為 2.2134 公頃，土地權屬為國有地面積  

公頃，占變更範圍 1.1316 公頃、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理，其

餘 1.0818 公頃為私有土地。 

(二)南側變更範圍 

變更範圍面積約為 2.1680 公頃，土地權屬皆為私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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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變更範圍土地權屬統計表 

地點 土地權屬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註 

北側變更範圍 

公有地 1.1316 51.12  

私有地 1.0818 48.88  

小計 2.2134 100.00  

南側變更範圍 

公有地 0 0.00  

私有地 2.1680 100.00  

小計 2.1680 100.00  

變更範圍 

公有地 1.1316 25.83  

私有地 3.2498 74.17  

合計 4.3814 100.00  

註: 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計畫書圖實地分割測量並以土地騰本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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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範圍與自辦市地重劃區分布示意圖

N

圖五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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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範圍現況照片示意圖

N

圖六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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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布
示意圖

N

圖七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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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變更計畫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計畫理由 

本次變更考量區位、地形條件等因素，調整學校用地位置以利

未來使用，並提供學生良好校園空間，遂將西文中小 1 的位置由計

畫區北側調整至南側，變更理由如下： 

(一)縮短學校用地與周邊已開發社區距離，利於學童上下課，提升學

校服務效能 

西文中小 1 位於本細部計畫區邊緣地帶，與中和國小直線

距離約 1.53 公里，與周邊已開發社區亦相距 1 公里以上(詳圖

一)。本次變更將學校用地位置由計畫區北側調整至南側，因與

周邊已開發社區距離縮短，減少學生通學時間，利於學童上下

課，提升學校服務效能，且藉由西文中小 1 南移新設校園空間，

將更有利基隆市持續推動「以校園為核心的城市改造計畫」，滿

足學校周邊地區的社區服務與環境需求，與社區共好。 

(二)滿足學校教學需求同時兼顧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當地

居民生活品質。 

西文中小 1 面積 2.2134 公頃，其中 1.1316 公頃屬公有地

採撥用方式取得；1.0818 公頃屬代天府細部計畫區第二期市地

重劃應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今配合學生數及學校教學需求，

西文中小 1 面積調整為 2.1680 公頃，為顧及市地重劃土地所有

權人權益，本計畫參考「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校地選擇二：「為

校地的選擇應配合都市計畫或地方發展需要，並顧及人口之增

加及社區的發展，除能適應當前學校發展需要外，尚應考慮未

來有擴充發展的空間，以免將來增班發生困難。如鄰近社區公

園綠地，應儘量與其空間配合規劃。」，爰此，在不增加平均公

共設施用地負擔下，將部分公園用地納入學校用地範圍。再者，

藉由本計畫的調整主要計畫公園用地由 0.7847 公頃增加為

1.4530 公頃，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 

(三)配合二期自辦市地重劃開發期程，儘速辦理本計畫變更，確保用

地取得無虞，以有效解決中和國小校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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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天府細部計畫區採市地重劃方式開發，由開發者負擔區

內公共設施用地建設及費用，依地理特性、現況發展及可行性，

劃分為 5 期發展區並以自辦市地重劃方式開發。刻正辦理第 1

期發展區自辦市地重劃(一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及第 2、3 期發展

區自辦市地重劃(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詳圖五)。本次變更計

畫主要為二期自辦市地重劃開發區，正辦理重劃工程發包與施

工，為避免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資源浪費，儘速辦理本計

畫變更。另變更後之學校用地地質條件無虞，未來開發時只需

依規定進行相關水保審查，即可供校園規劃使用，以有效解決

目前中和國小校地之不足。 

二、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變更將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住宅區為

學校用地，其詳細變更內容及面積分配詳表五、表六及圖八。 

表五  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住

宅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罝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計畫區

北側 

學 校 用 地

(1.0818) 

住 宅 區

(1.0818) 

滿足學校教學需求同時兼顧市地

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當地居

民生活品質。 

 

2 
學 校 用 地

(1.1316) 

公 園 用 地

(1.1316) 

3 

計畫區

南側 

住 宅 區

(1.7453) 

學 校 用 地

(1.7453) 

1.縮短學校用地與周邊已開發社

區距離，利於學童上下課，同時

舒緩中和國小開發飽和之情

形，提升學校服務效能。 

2.配合二期自辦市地重劃開發期

程，確保用地取得無虞，以有效

解決中和國小校地不足。 

4 
公 園 用 地

(0.4227) 

學 校 用 地

(0.4227) 

註：1.凡本次未指明變更者依原計畫為準。 

2.表內面積應依核定計畫書圖實地分割測量並以土地騰本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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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
住宅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變更計畫內容示意圖

N

圖八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例
住宅區

商業區

保護區

住

商

保

公園用地

學校用地

自來水用地

機關用地

倉儲區

停車場用地

變電所用地

計畫範圍線

倉

學校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學校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

住宅區變更為學校用地

公園用地變更為學校用地



自

自

住

住

住 住

住

住

保
保

停

商

商

機

變變

住

住

保

保

保

倉

綠

倉

綠

住

3 →10m

西文中小1

19

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住宅
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變更結果示意圖

N

圖九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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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住

宅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公

頃) 
百分比(%)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1412.1436 -0.6635 1411.4801 18.52 

商業區 119.3075 0 119.3075 1.57 

工商綜合專用區 6.4493 0 6.4493 0.08 

工業區(零星工業區) 262.2964 0 262.2964 3.44 

倉儲區 196.4511 0 196.4511 2.58 

行政區 0.6539 0 0.6539 0.01 

古蹟保存區 20.0539 0 20.0539 0.26 

宗教專用區 21.9162 0 21.9162 0.29 

醫療(護)專用區 9.1099 0 9.1099 0.12 

社會福利專用區 4.5991 0 4.5991 0.06 

漁港專用區 7.8401 0 7.8401 0.10 

休閒漁業專用區 10.8275 0 10.8275 0.14 

油庫專用區 196.3881 0 196.3881 2.58 

旅館區 5.3995 0 5.3995 0.07 

遊樂區 8.4261 0 8.4261 0.11 

露營區 5.3175 0 5.3175 0.07 

交通事業專用區 2.9834 0 2.9834 0.04 

汽車駕駛專用區 1.1496 0 1.1496 0.02 

電信專用區 0.8516 0 0.8516 0.01 

小計 2292.1643 -0.6635 2291.5008 30.0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小學用地 77.8802 0 77.8802 1.02 

中學用地 55.086 0 55.0860 0.72 

中小學用地 17.888 -0.0454 17.8426 0.23 

高中職用地 36.6057 0 36.6057 0.48 

大專用地 83.9811 0 83.9811 1.10 

特教用地 2.2005 0 2.2005 0.03 

公園用地 301.4931 0.7089 302.2020 3.97 

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1.6954 0 1.6954 0.02 

兒童遊樂場用地 1.7483 0 1.7483 0.02 

綠地(生態綠地) 11.0044 0 11.0044 0.14 

體育場用地 26.3782 0 26.3782 0.35 

機關用地 112.1337 0 112.1337 1.47 

市場(含批發市場) 6.7895 0 6.7895 0.09 

停車場用地 7.7192 0 7.7192 0.10 

廣場(廣停) 用地 0.5015 0 0.5015 0.01 

社教機構用地 27.4587 0 27.4587 0.36 

社會福利設施 4.0292 0 4.029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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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計畫 

計畫面積(公

頃) 
百分比(%) 

港埠用地 146.6133 0 146.6133 1.92 

漁港用地 3.1335 0 3.1335 0.04 

漁市場用地 1.8394 0 1.8394 0.02 

加油站用地 4.2479 0 4.2479 0.06 

變電所用地 6.1735 0 6.1735 0.08 

污水處理場用地 8.6741 0 8.6741 0.11 

垃圾處理場 25.0593 0 25.0593 0.33 

自來水用地 1.0122 0 1.0122 0.01 

下水道用地 0.2104 0 0.2104 0.00 

抽水站用地 1.2679 0 1.2679 0.02 

自來水瓦斯用地 0.0319 0 0.0319 0.00 

電廠用地 58.7956 0 58.7956 0.77 

郵政用地 0.5507 0 0.5507 0.01 

電力事業用地 0.4218 0 0.4218 0.01 

電信用地 9.3207 0 9.3207 0.12 

水道用地 0.3406 0 0.3406 0.00 

環保設施用地 1.8694 0 1.8694 0.02 

電路鐵塔用地 1.5469 0 1.5469 0.02 

鐵路用地 72.6279 0 72.6279 0.95 

道路(含高速公路及快

速道路) 用地 
528.1857 0 528.1857 6.93 

堤防、海堤用地 8.9862 0 8.9862 0.12 

河道用地 5.9368 0 5.9368 0.08 

小計 1661.4384 0.66351 1662.1019 21.81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3953.6027 0 3953.6027 51.88 

非

都

市

發

展

用

地 

農業區 20.2478 0 20.2478 0.27 

保護區 2722.3258 0 2722.3258 35.72 

河川區 154.7525 0 154.7525 2.03 

水源特定保護區 7.04 0 7.04 0.09 

殯葬設施專用區 1.5663 0 1.5663 0.02 

墳墓用地 232.6124 0 232.6124 3.05 

水域 528.2923 0 528.2923 6.93 

非都市發展用地小計 3666.8371 0 3666.8371 48.12 

計畫總面積 7620.4398 0 7620.4398 100.00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計畫書圖實地分割測量並以土地騰本登記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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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進度與經費 

一、開發主體 

本計畫開發主體為代天府第二期重劃會及基隆市政府。 

二、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 

(一)本次變更後學校用地係坐落於代天府細部計畫指定市地重劃範

圍內，將由市地重劃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二)本次變更後公園用地，為國有地，因不在代天府細部計畫指定市

地重劃範圍內，將撥用方式取得。 

三、開發經費 

本計畫公共設施預計民國 115 年完成開發，不含市地重劃需取

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基隆市政府尚需編開闢經費 2036.9 萬元(詳表

七)。 

表七  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園用地，部分住

宅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實施進度與經費表 

公共
設施
種類 

待開闢面
積(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與面
積(公頃)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市地重劃 撥用 工程費 合計 

學校
用地 

2.1680 2.1680 - 3902.4 3902.4 

基隆市
政府 

民國115
年 

由基隆市
政府逐年
編列預算
支應 

公園
用地 

1.1316 - 1.1316 2036.9 2036.9 

註：1.實際面積依土地登記謄本為主。 

2.開闢經費皆以工程費用每公頃 1,800 萬元估算。 

3.表列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機關實際需求酌予調整。 



 

 

附錄一  106 年 10 月 5 日基府劃壹字第 1060250217 號函
之本市代天府第一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市場用地及
汙水處理場用地興闢及第二期自辦市地重劃區學
校用地位置調整案會議紀錄 















 

 

附錄二  變更計畫範圍土地所有權人清冊 



變更計畫範圍土地所有權人清冊 

項次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
2
)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持分 備註 

1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18-2 566.58 

中華民國 

財政部

國有財

產署 

1 
 

2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25-2 23.97 1 
 

3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26-1 276.93 1 
 

4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26-2 105.12 1 
 

5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27-0 843.31 1 
 

6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28-1 56.13 1 
 

7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30-1 83.65 1 
 

8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31-0 9359.56 1 
 

9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32-1 3,448.54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10 安樂區 代天府段 162-0 7,369.06 

 
1 

 
11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19-0 8,340.58 

 
1 

 
12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0-1   115.92  1  

13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0-2 52.59 
 

1 
 

14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3-1 101.76 
 

1 
 

15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3-2 141.53 
 

1 
 

16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3-3 7.06 
 

1 
 

17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4-0 1,150.45 
 

1 
 

18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5-0 3,726.44 
 

1 
 

19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5-1 0.54 
 

1 
 

20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69-0 3,742.87 
 

1 
 

21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1-0 7,328.89 
 

1 
 

22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4-0 18.10 

胡** 
 

357/10000 
 

吳** 
 

357/10000 
 

大升開發

(股)公司  
9286/10000 

 

23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4-1 1.12 

胡** 
 

357/10000 
 

吳** 
 

357/10000 
 

大升開發

(股)公司  
9286/10000 

 

24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5-0 2,834.96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25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5-2 28.16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項次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
2
)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持分 備註 

26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8-0 30.67 

胡** 
 

357/10000 
 

吳** 
 

357/10000 
 

大升開發

(股)公司  
9286/10000 

 

27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8-1 0.69 

胡** 
 

357/10000 
 

吳** 
 

357/10000 
 

大升開發

(股)公司  
9286/10000 

 

28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8-2 21.70 

胡** 
 

357/10000 
 

吳** 
 

357/10000 
 

大升開發

(股)公司  
9286/10000 

 

29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9-0 420.91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0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79-3 11.18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1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0-0 55.39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2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0-1 11.76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3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1-0 166.05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4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1-2 29.37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5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1-3 8.26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6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2-0 6.17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7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2-1 0.09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38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3-0 267.96 

林** 
 

1/7 
 

李** 
 

1/7 
 

陳** 
 

1/7 
 

程** 
 

1/7 
 

張** 
 

1/7 
 

張** 
 

1/7 
 



項次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
2
) 

所有權人 管理者 持分 備註 

張** 
 

1/7 
 

39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3-1 49.53 林** 
 

1 
 

40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3-3 4.53 林** 
 

1 
 

41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3-5 37.74 林** 
 

1 
 

42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3-6 19.29 林** 
 

1 
 

43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4-0 1.03 

胡** 
 

357/10000 
 

吳** 
 

357/10000 
 

大升開發

(股)公司  
9286/10000 

 

44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7-0 107.25 

福安礦業股

份有限公 
 841/900  

 
蔡**     9/180 

蔡**     7/450  

45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89-0 53.43 

福安礦業股

份有限公  
 841/900   

蔡**     9/180  

蔡**     7/450   

46 安樂區 代天府段 490-1 43.79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47 安樂區 代天府段 669-0 1,479.63 
大升開發

(股)公司  
1 

 

48 安樂區 代天府段 670-1 1.12 代天宮 
 

1 
 

 



 

 

附錄三  重大建設認定函及個案變更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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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函
地址：20201基隆市義一路1號

承辦人：白力元

電話：(02)2420-1122#1812

傳真：(02)2429-5179

電子信箱：p0229@mail.klcg.gov.tw

受文者：都市計畫科）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06月23日

發文字號：基府都計貳字第10902297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變更基隆市主要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公

園用地，部分住宅區、公園用地為學校用地）案」及「變

更基隆市（代天府段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配合西文中小

南遷計畫）案」，係配合本府教育處興建重大設施需要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尚符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

定，後續仍請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規定程序辦理

變更事宜，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109年6月4日基府教國參字第1090226480號函及內

政部93年1月7日內授營都字第0920091111號函檢送之92年

12月22日研商修正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3、4款之申請變

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事宜會議決議之規定辦理。

正本：本府教育處

副本：本府地政處、本府綜合發展處、本府都市發展處（國土計畫科、都市計畫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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